
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 
第 3 次通識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

 
開會事由：召開通識課程委員會會議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20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：00 

開會地點：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室(行政中心三樓) 

主 持 人：王主任鴻濬 

出席人員：丁教務長志權(朱組長健松代理)、吳院長煥烘、徐院長志平(林助教昭

慧代理)、劉代理院長豐榮(侯研發長嘉政代理)、劉院長景平(徐主任善德代

理)、柯院長建全、邱院長義源(吳特助進益代理) 

列席人員：陳助理教授佳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黃瑜萍 

壹、討論提案： 

提案一：請審議通識教育中心 99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。 

說  明： 

    一、學生畢業應修滿通識教育必修 12 學分、通識教育選修 18 學分。 

    二、通識教育中心 99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詳如附件一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照案通過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
提案二：擬修正「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輔導及補助審查計畫」，提請討論。 
說  明： 
  一、將本計畫申請文件之繳交期程、審查方式及經費動用原則加以明訂。 
  二、本計畫修正法規及對照表詳如附件二，業經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7 次

中心業務會議通過(附件三)，並提送本次通識課程委員會通過後，陳請

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決  議：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
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案 由：「公民意識與法治」領域規劃主軸與方向，提請報告。 



說 明：99 學年度新增第五領域「公民意識與法治」之原因及主軸方向、核心

與應用課程規劃，詳如附件 PPT 檔案。 

決 議：本中心擬至各院進行座談協商，針對 99 學年度各領域核心及應用課程

之規劃進行討論。 

 

散會：13 時 35 分 


